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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补偿所涉仲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案件已受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人 

 涉案的金额：2,366.89万元本金及利息、律师费、仲裁费、担保费、保全费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案件尚处于仲裁受理阶段，对公司当

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目前无法判断。 

 

一、本次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仲裁申请概述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

出具的《受理仲裁申请通知书》（（2019）穗仲案字第 13179 号），中国广州仲裁委

员会已于 2019年 10月 14日受理公司于 2019年 9月 11日递交的仲裁申请。 

（二）仲裁当事人情况 

1、申请人：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瑞雄 

2、被申请人： 

被申请人一：刘国瑛，身份证号：440107************，住址：广州市越秀区 

被申请人二：蓝稷，身份证号：510103************，住址：广州市番禺区 

被申请人三：余江县松青投资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江西省

余江县广场路 2 号，执行事务合伙人：刘国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622332837624Y 

被申请人四：余江县松洋投资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江西省



 

 

余江县广场路 2号，执行事务合伙人：蓝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6223328379152 

二、案件事实、理由及仲裁请求 

（一）案件事实与理由 

2015 年 4 月 27 日，申请人（甲方）与广州松兴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松兴电气”）之股东被申请人一（乙方）、被申请人二（丙方）、被申请人三（有

限合伙）（丁方）、被申请人四（有限合伙）（戊方）、余江县金松创新投资服务中心

（有限合伙）（己方）、余江县松慧投资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庚方）、余江县大兴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辛方）签署了《关于广州松兴电气有限公司之并购框

架协议》（以下简称“《并购框架协议》”），协议约定，申请人通过收购己方持有的

存量股权及增资的方式，持有松兴电气 40%股权，成为松兴电气的第一大股东。本

次收购并增资事项，申请人合计支付人民币 12,000 万元，其中人民币 7,000 万元

用于向己方支付 28%股权的对价，人民币 5,000 万元用于向松兴电气增资。 

《并购框架协议》第 1.5条约定：乙方、丙方、丁方、戊方承诺：松兴电气 2017

年应实现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为 3600 万元，如松兴电气在承诺期内未

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乙方、丙方、丁方、戊方应在承诺期内松兴电气审计报告出

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支付补偿款。该年度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

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基准日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基准日至当期期

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8,200万元×本次交易总对价－已补偿金额。第六条约定：

如争议不能通过协商解决，各方应将争议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由该会按照当时有

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各方签署《并购框架协议》后，根据松兴电气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披露的 2017 年年度报告，松兴电气在 2017年未实现业绩承诺。 

2018 年 4月 15日，《并购框架协议》的甲方、乙方、丙方、丁方、戊方签署《并

购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约定，乙

方、丙方、丁方、戊方应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向申请人支付 2017 年度业绩补偿

款人民币 2,366.89万元。 

至今，申请人尚未收到被申请人一、被申请人二、被申请人三、被申请人四关

于松兴电气的 2017年度业绩补偿款 2,366.89万元。申请人已正式发函督促各方尽

快支付业绩补偿款项，并于 2019年 8月 27日委托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向四个



 

 

被申请人出具《律师函》，催促相关款项，但四个被申请人依然分文未付。 

综上，申请人认为，四被申请人不支付业绩补偿款及利息的行为违反合同约定，

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据此，申请人特按合同约定向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

提起仲裁申请。 

（二）仲裁请求 

1.被申请人一、被申请人二、被申请人三、被申请人四向申请人连带全额支付

所拖欠的业绩补偿款本金人民币 2,366.89 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计息日期自 2019年 6月 1日起）；实际利息计算数额按四个被申请

人实际清偿全部款项之日为准； 

2.裁决被申请人一、被申请人二、被申请人三、被申请人四向申请人连带支付

申请人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 16万元； 

3.裁决被申请人一、被申请人二、被申请人三、被申请人四向申请人连带支付

申请人因追偿款项委托律师出具《律师函》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 5000元；  

4.裁决被申请人一、被申请人二、被申请人三、被申请人四连带承担本案仲裁

费、诉讼保全费、诉讼保全担保费。 

三、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仲裁案件尚处于仲裁受理阶段，对公司当期利润和期

后利润的影响目前无法判断。公司将就本次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对公司的影响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仲裁申请书》 

2、《受理仲裁申请通知书》（（2019）穗仲案字第 13179号） 

 

特此公告。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九日 


